乌拉特前旗“十三五”时期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整改工作方案

按照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 农牧局 统计局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十三五”时期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整改工作方案》要求，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的各项决策部署，严守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确保全旗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生态有提升。通过对全旗历史存在和当前发生的耕地保护问题进行排查、梳理和总结，同时，结合全旗2022年耕地保护责任考核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切实履行耕地保护主体责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耕地保护制度政策落实落细，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各苏木镇、农牧场对照考核发现的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明确整改任务，严肃整改要求，抓好整改落实。能立行立改的，要立即整改到位；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要明确阶段目标，稳步持续推进。同时要举一反三，对2022年耕地保护责任考核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点一并落实整改。 
二、主要任务及整改措施 
（一）耕地保护目标任务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明确我旗耕地保护目标342.9352万亩，依据 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我旗实际现状耕地346.28万亩，完成了市下达的耕地保护任务。在2022年“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巴彦淖尔市明确我旗耕地保护目标339.9594万亩，较上一轮减少了2.9758万亩。依据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初步数据，我旗在已划定的耕地保护目标任务中存在2.6万亩的非耕地问题。（详见附件 1） 
整改措施：各苏木镇、农牧场要对已划定耕地保护目标中的2.6万亩的非耕地，进行全面排查梳理，查找原因，能复耕复种的尽快完成复耕复种，确实无法复耕复种的按照国家、自治区、市开展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有关要求进行分类整改，有序稳妥解决，确保全旗耕地保护目标任务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责任单位：各苏木镇、农牧场
监督单位：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 
完成时限：2023 年12月底前需完成核实处置工作，2024 
年6月底前需完成复耕复种工作。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明确我旗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214.95万亩，依据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永久基本农田存在各类非耕地面积0.365万亩，已在2022年“三区三线”划定工作中落实了调整补划。在2022年“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市明确我旗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258.5322万亩，较上一轮增加了63.5822万亩。结合2022年国土变更调查初步数据，我旗在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中存在1.28万亩的非耕地问题。 
整改措施：各苏木镇、农牧场要对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中存在1.28万亩的非耕地，进行全面排查梳理，查找原因，能复耕复种的尽快完成复耕，确实无法复耕复种的按照国家、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开展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有关要求进行分类整改，有序稳妥解决，确保全旗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责任单位：各苏木镇政府  
监督单位：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 
完成时限：2023 年12月底前需完成核实处置工作，2024 年6月底前需完成复耕复种工作。 
（三）耕地占补平衡 
2022年7月，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耕地占补平衡库的核查要求，我旗对共计5个耕地占补平衡项目进行排查整改，涉及非耕地需整改面积1144.323亩。截止目前，3个项目共计5.574亩已通过复耕复种、核减指标等方式完成了整改任务；剩余2个项目、1138.749亩非耕地问题仍未按要求完成整改，涉及先锋镇、苏独仑镇，大佘太镇。 
整改措施：先锋镇、苏独仑镇，大佘太镇要按照自治区补充耕地项目核查整改相关要求，加快推进2个补充耕地项目的非耕地整改工作，能复耕复种的尽快完成复耕，尽可能减少被自治区扣减指标的风险。同时，要继续加强对已入库补充耕地项目的后期管护和日常核查，严防后期监管不到位发生撂荒弃耕、违法占用“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 
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政府  
监督单位：旗自然资源局 
完成时限：2023年10月底前需全部完成整改
（四）高标准农田建设 
2019年以来，我旗高标准农田建设因未及时出台项目及 
资金管理办法、部分项目建后管护主体及责任未明确、项目 
建设资金投入以及部分工程质量不达标等4个方面存在短板弱项。 
整改措施:2021年以来，针对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自治区出台《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一条政策措施》，巴彦淖尔市印发了《巴彦淖尔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三个实施办法》《巴彦淖尔市农田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关于河套灌区整灌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的实施意见》，乌拉特前旗出台了《乌拉特前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维修管护管理规章制度》，建立了定期调度、研究解决问题工作机制。 
责任单位：旗农科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 
监督单位：旗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23年12月底前需全部完成整改 
（五）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研究自治区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问题整改工作》（〔2021〕7号）和农牧厅、财政厅印发的《关于做好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内农牧建发〔2023〕129 号），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耕地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有关要求和巴彦淖尔市建设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有关规定，每10万亩耕地至少设置一个监测点，依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我旗耕地面积349.52万亩，即我旗至少应建设34个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
整改措施：我旗已累计建成50个监测点，加密布设了 16个（对盐碱地改良集中区域、乌梁素海流域、沿黄流域监测点进行了加密布设）。计划每个监测点按1.5 万元的国家标准足额落实运行管护经费，确保点位持续稳定运行、发挥实效。
责任单位：旗耕保中心，各苏木镇、农牧场
监督单位：旗农科局、财政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六）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十三五”期间至今，国家、自治区、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耕地保护的新政策、新要求，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通过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细化管理措施，耕地保护监督体系日趋完善。但作为旗和苏木镇、农牧场层面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政策供给，加强耕地保护网格化管理。
整改措施：各苏木镇、农牧场要结合实际，探索建立 
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机制，调动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 
大农牧民耕地保护积极性，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逐步完善耕地保护保护制度体系。 
责任单位：各苏木镇、农牧场
监督单位：旗自然资源局、农牧局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各苏木镇、农牧场要严格 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和统计局要做好协调、指导、监督、检查和验收等工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按时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二）制定方案，细化措施。各苏木镇、农牧场结合实际认真梳理汇总问题，建立整改台账，逐步细化整改措施，制定详细整改实施方案，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和统计局务必于2023年12月10日前和2024年6月底前联合向市自然资源局、农牧局和统计局上报整改报告。 
（三）强化监督，严肃问责。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和统计局要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对各地整改工作进行情况进行不定期督导；并在后续年度耕地保护考核中持续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对整改不力、推进缓慢甚至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的地区，要采取通报批评、约谈提醒、限制用地审批、冻结耕地指标以及移交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等措施，坚决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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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乌拉特前旗耕地保护目标和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非耕地情况汇总表

	
	
	
	单位：个、万亩

	行政区名称
	耕地保护目标中非耕地图斑
	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非耕地图斑

	
	面积
	个数
	面积
	个数

	乌拉特前旗
	2.6019 
	6567
	1.2764
	6305

	巴彦淖尔市大佘太牧场
	0.0001 
	3
	
	

	巴彦淖尔市苏独仑农场
	0.0312 
	109
	0.0307 
	130

	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渔场
	0.0034 
	23
	0.0001 
	2

	巴彦淖尔市西山咀农场
	0.0097 
	38
	0.0032 
	16

	巴彦淖尔市新安农场
	0.0317 
	103
	0.0302 
	124

	巴彦淖尔市中滩农场
	0.0056 
	14
	0.0051 
	11

	白彦花镇
	0.0194 
	55
	
	

	大佘太镇
	0.0844 
	150
	0.0305 
	123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
	0.0219 
	104
	
	

	明安镇
	0.0158 
	57
	0.0026 
	24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试验基地）
	0.0016 
	6
	
	

	沙德格苏木
	0.0078 
	4
	
	

	苏独仑镇
	0.0631 
	54
	0.0460 
	43

	乌拉山镇
	0.4433 
	400
	0.0380 
	298

	西小召镇
	0.7777 
	2325
	0.5415 
	2518

	先锋镇
	0.7239 
	1933
	0.2134 
	1730

	小佘太镇
	0.0153 
	22
	0.0002 
	3

	新安镇
	0.3426 
	1157
	0.3316 
	127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副食品生产基地
	0.0034 
	10
	0.0034 
	10


附件2

乌拉特前旗补充耕地项目整改情况汇总表

单位：亩
	苏木镇、农牧场
	项目个数
	新增耕地
规模
	整改项目情况
	已冻结指
标

	
	
	
	需整改
面积
	完成整
改面积
	未完成整
改面积
	

	先锋镇
	1
	3503.55 
	226.52 
	0.00 
	226.52 
	218.03 

	苏独仑镇
	1
	7374.60 
	912.23 
	0.00 
	912.23 
	912.23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
	1
	2649.2325
	0.72 
	0.72 
	0
	0.72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
	1
	4528.431
	0.04 
	0.04 
	0
	0.04 

	苏独仑农场
	1
	324.4425
	4.82 
	4.82 
	0
	4.82 






2

